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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2025-014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白银扎布耶
锂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调整挂牌价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
司通过公开挂牌方式转让控股子公司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银扎布耶”）100%股
权，首轮挂牌价格以备案通过后的评估值19,657.93万元人民币为准，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
10月 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4-045）。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司委托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公司持有
的白银扎布耶100%股权，首轮挂牌公告期从2024年12月17日开始，由于在首轮公开挂牌期间未能
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32号令）等相关规定，公司
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
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调整挂牌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在2024年首次挂牌价格的基础
上降价10%，并授权管理层依法依规办理包括但不限于挂牌、调整挂牌价格、与意向受让方沟通、配
合履行尽职调查和审议程序、签署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等法律文件。

公司继续推进本次资产出售，将白银扎布耶100%股权挂牌转让底价调整为17,692.137万元（降
价10%），并委托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第二轮公开挂牌转让。本轮挂牌期间为5个工作日，待向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递交相关决策文件，并由其确认该文件的准确性、合规性后，方能确定具体挂牌
公告期间，具体挂牌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挂牌期满后，如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
受让方，在不变更信息披露内容的情况下，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将按照5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延长挂
牌，延长期限自第一次挂牌开始之日延期一年。

本次交易为公开挂牌转让，最终的交易对方、交易价格尚无法确定，本次挂牌转让资产相关事项
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0762 股票简称：西藏矿业 编号：2025-013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5月30

日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于2025年5月23日以邮件、传真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
事。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由董事长张金涛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子公司白银扎布耶锂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调整挂牌价
格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0票）
为继续推进本次资产出售，拟将白银扎布耶100%股权挂牌转让底价调整为17,692.137万元（降

价10%）并委托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进行第二轮公开挂牌转让。同时授权管理层依法依规办理包括
但不限于挂牌、调整挂牌价格、与意向受让方沟通、配合履行尽职调查和审议程序、签署与本次交易
相关的股权转让协议等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五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1389 证券简称：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3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审议通过选

举彭镜辉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彭镜辉先生具备相关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亦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彭镜辉先生任职资格合法，聘任程序合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中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职工董事简历：

彭镜辉，男，1986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化学工程与

工艺专业，本科学历。历任东莞生益电子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2009年7月至2013年2月），广合科

技（广州）有限公司工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任工程师（2013年3月至2015年8月），广州添利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2015年11月至2015年12月）。2015年12月加入公司，历任公司职工监事

（2020年6月22日至2025年5月16日），现任公司职工董事、研究院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彭镜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深圳广财投资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578,738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彭镜辉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

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

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

职条件。

证券代码：001389 证券简称：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4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陈炯辉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陈炯辉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兼东莞广合数控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陈炯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或子公司的任何任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陈炯辉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

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炯辉先生通过深圳广生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深圳广财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1,826,787股，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循其在《广州广合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的相关承诺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陈炯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广州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修订稿)
一、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拟在各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管理

张静

李畅

杨正波

任利

邱洪

付杨

其他核心人员（337人）

首次授予合计（344人）

预留

合计

职务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法律顾问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8.85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1,057.30
1,102.75
187.25
1,290.00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比
例

0.69%
0.47%
0.47%
0.47%
0.47%
0.47%
0.47%
81.96%
85.48%
14.52%
100.00%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0.005%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626%
0.653%
0.111%
0.764%

注：1.本计划激励对象未参与两个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中不包括独立董

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2.上述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其他核心人员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姓名

徐谦

赵凤卫

马征

丁尚华

吕晶晶

王菲

董辉

杜军

文会通

毛欣飞

龚薇

杜东山

郑正熙

张飞

刘洪金

朱渊

万咏文

杨雪琦

刘建林

郭建军

鞠宏胜

刘彦章

高炜

魏巍

李栋

谭丹君

王莹

周梦文

张春山

赵阳涛

赵颖

徐淑莹

潘洋萍

徐蒙

边健

刘君伟

马唯斯

李文洁

卢平

薛维允

王郁波

张建春

张军兴

王力峰

万广进

付廷环

武新民

秦承峰

朱腾高

韩玉武

卢保举

李涛

刘龙虎

李兴键

高岩

郑申

崔传青

周传明

李静

张明全

卓俊峰

戴志明

李志振

马广超

程盈

商显周

夏法菊

宋晓光

赵秀云

张军

周凯

臧强

周庆强

李广文

田伟

欧阳伟

徐国刚

杨普峰

刘军忠

张士勇

王瑞坤

彭世亮

张强

李天芹

卢保阳

杨晖

刘平

吴峰

高传军

李祥林

王桂廷

鞠兴起

王炳

侯玉亮

王京明

陈兴华

吴龙龙

郑峰

刘明

马奇伟

商西峰

赵承强

周楠

陶冶

侯修斌

岳仁杰

刘永伟

董甲正

王凯

吕振涛

刘道兴

曾现伟

韩复强

吕延强

高甲明

李慎伟

郑雷

牛军

侯衍云

李杰

王德华

邓光明

尹志刚

肖志国

李文光

王衍学

陈忠建

毕忠

王洪利

王勇

王磊

职务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序号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姓名

赵文科

雷晓辉

刘利龙

宋承辉

聂坤亮

姚伟

张同坤

楼凌斌

何亚东

白金福

李伯洋

刘超

孙瑞海

方祥文

宣伟

王正文

王慧刚

白彦峰

樊宝君

李国冉

蒋文杰

赵景华

刘云龙

果栋

王英

马亮

朱郑

肖群芳

祁彬

闫龙

绳锰

许海川

卢嘉平

党连军

刘智彬

刘受志

李祥

张振朝

李志永

杨勇

张海鹏

张伟

严俊

杨硕雯

李坦

惠东朋

黄善芝

徐磊

项旭东

郭臣明

贾飞

朱冬冬

谢海兵

刘小宁

赵铮

杜巍

梁云飞

马旭升

李绍冉

王鸿滨

胡莽

刘芳

吕文娟

芮洪涛

周加华

赵长华

刘占维

崔学彬

金宁

詹洋洋

李超

刘辉

陈进

刘东凯

张羽飞

任有欢

陈凌

谢富冬

冯宪良

刘劲松

王海燕

辛力民

梁红彬

滕伟广

张军

杨小东

王晓法

许刚

陈红霞

朱清玮

王丽

叶明起

刘志宝

魏红军

刘永肖

陈明

陈燕

唐智谋

秦东杰

周春源

贾迪

李少聪

张弘

白宏成

刘鹏

程雪峰

肖来宣

黄熊

王正

方平

周爱军

伍旭华

李奎

赵晋栋

尤舸

白国峰

周冬华

王波

魏月钢

魏光杰

王百慧

郭月平

赵国峰

刘累

张延安

朱丹丹

邢净

陈玉

陈银霞

杨德亮

王文举

职务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李合勇

王雷

赵新华

蔡伟

宗宙

郭本永

薛树峰

袁灿辉

贾志宇

葛金梦

王利君

杨修斌

朱伟

李超

王海

齐雪奎

韩鹏宇

瞿建民

管国磊

郭荣智

白润峰

田有胜

向卫锋

王洪波

周小磊

张贺

徐伟

李佳宇

刘国新

查斌

闫友静

张凯

高建国

冯亮

刘伟

朱敏

宋世恒

徐涛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王大鹏

葛海聪

陈中辉

黄丽梅

李昊

孙巍

畅慧朝

李驰轩

李儒松

叶卫华

吕乐

辛伟

李富伟

宋春立

姜同栋

刘峰

黄刚

周之平

梁智胜

朱小松

陈俊萍

辛强

姜祥地

尹东

辛显勇

冯俊杰

刘波

王永

张宏涛

申成

赵传江

王晓晶

侯志刚

叶志

蔡正伟

谭振华

朱延安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其他核心人员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000786 证券简称：北新建材 公告编号：2025-032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度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27 (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
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

投票表决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交易所系

统投票和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有效表决

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0日

（七）会议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6月20日下午15:00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

东可书面授权他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

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北京未来科学城七北路9号北新中心A座17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提案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填报“同意”“反对”“弃权”中任选一项，以“√”为准

1.00
2.00
3.00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关于制定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
√

（二）本次股东大会拟审议的提案内容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

时会议、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程序合

法、资料完备，提案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2日和2025年6月3日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上述4项提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5年6月24日（上午9:30-11:00，下午14:00-16:00）。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须在2025年6月24日下午16:00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

（三）登记地点：北京未来科学城七北路9号北新中心A座17层

（四）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身份证办理登记手

续；

2.个人股东凭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个人身份证和证券公司营业部出具的2025年6月20
日下午收市时持有“北新建材”股票的凭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

3.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的委托代理人凭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个人股东的委托

代理人凭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

记。

（五）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六）会议费用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联 系 人：卢平

联系电话：010-57868786
传 真：010-57868866
电子邮件：bnbm@bnbm.com.cn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4.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86；投票简称：北新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请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为便于股东在网络投票系统中对本次

股东大会所有提案统一投票，公司增加一个“总议案”，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

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6月2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27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

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委托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

公司）出席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

（本公司）进行投票。

投票指示：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填报“同意”“反对”“弃权”中任选一项，以“√”为准

1.00
2.00

3.00

4.00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关于制定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
订稿）》的议案

关于制定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

√
委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期限：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同意 反对 弃权

备注：

1.在提案 1至提案 4所列每一项表决事项右方的“同意”、“反对”、“弃权”中任选一项，以“√”为

准。

2.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3.本授权委托书如为法人股东的，必须由法人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书面授权人签字或盖章，并加

盖单位公章。

4.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

5.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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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

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中央企业控

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进行了核查，现就公示情况及核查意见说明如下：

一、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1、公示内容：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2、公示时间：2025年1月2日至2025年1月11日

3、公示方式：公司内部张贴

4、反馈方式：在公示期限内，公司员工可通过邮件实名形式向监事会进行反馈，公司监事会对相

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异议，无反馈记录。

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3人因调离公司不再参与，因此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

数减少至344人。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结合公示情况，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

格，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为公告激励计划时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

员。

4、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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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5月29
日以通讯方式和直接送达方式进行表决。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6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

议应收到表决票3张，实际收到表决票3张，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北新

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过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结合实际情况对本次激励计划进行修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

事已回避表决，修订后的激励计划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

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对本次激励计划进行修订。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网站（网址：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www.cninfo.com.
cn）的《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和《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摘

要》。

该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明确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及

其职责权限、实施流程、特殊情形处理、信息披露、财务会计与税收处理、监督管理等各项内容，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

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网站（网址：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www.cninfo.com.
cn）的《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

该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修订

稿）＞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已在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监事会将于股东大会审议股权

激励计划前5日披露对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3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网站（网址：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www.cninfo.com.
cn）的《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修订稿）》。

该议案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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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相关文件的修订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月2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

议，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文件进行了修订。现将具体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具体情况

1.标的股票分配数量

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不超过1,29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

额 168,950.78万股的 0.764%。其中首次授予 1,117.25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

额的0.661%，约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 86.61%；预留172.75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

本总额的0.102%，约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13.39%。预留部分未超过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20%。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拟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总量不超过1,290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

额 168,950.78万股的 0.764%。其中首次授予 1,102.75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

额的0.653%，约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85.48%；预留187.25万股，约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

本总额的0.111%，约占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14.52%。预留部分未超过本次授予权益总额的20%。

2.激励对象获授人数

（1）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超过347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预留激励

对象的确定标准参照首次授予的标准确定。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超过344人，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预留激励

对象的确定标准参照首次授予的标准确定。

（2）修订前：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总人数不超过

347人，约占公司2023年末在册员工人数12,786的2.71%。

修订后：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骨干人员，总人数不超过

344人，约占公司2023年末在册员工人数12,786的2.69%。

3.部分激励对象职务变更及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分配情况

修订前：

姓名

管理
张静
李畅

杨正波
王帅
任利
邱洪
付杨

其他核心人员（339人）
首次授予合计（347人）

预留
合计

职务

董事、总经理
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法律顾问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9.25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1,065.30
1,117.25
172.75
1,290.00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0.72%
0.47%
0.47%
0.47%
0.47%
0.47%
0.47%
0.47%
82.58%
86.61%
13.39%
100.00%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0.005%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631%
0.661%
0.102%
0.764%

修订后：

姓名

管理
张静
李畅

杨正波
任利
邱洪
付杨

其他核心人员（337人）
首次授予合计（344人）

预留
合计

职务

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总法律顾问

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8.85
6.10
6.10
6.10
6.10
6.10
6.10

1,057.30
1,102.75
187.25
1,290.00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量的
比例
0.69%
0.47%
0.47%
0.47%
0.47%
0.47%
0.47%
81.96%
85.48%
14.52%
100.00%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0.005%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626%
0.653%
0.111%
0.764%

4.股份支付费用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修订前：

假设 2025 年 2 月底首次授予，公司首次授予的 1,117.25 万股限制性股票应确认的总费用 13,
529.90万元（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该摊销费用由公司在相应年度内按解除限售比例分期确认，同时

增加资本公积。详见下表：
限制性股票
（万股）
1,117.25

股份支付费用
（万元）
13,529.90

2025年
（万元）
4,087.16

2026年
（万元）
4,904.59

2027年
（万元）
2,987.85

2028年
（万元）
1,364.26

2029年
（万元）
186.04

修订后：

假设 2025 年 7 月初首次授予，公司首次授予的 1,102.75 万股限制性股票应确认的总费用 13,
354.30万元（授予时进行正式测算），该摊销费用由公司在相应年度内按解除限售比例分期确认，同时

增加资本公积。详见下表：
限制性股票
（万股）
1,102.75

股份支付费用
（万元）
13,354.30

2025年
（万元）
2,420.47

2026年
（万元）
4,840.93

2027年
（万元）
3,705.82

2028年
（万元）
1,836.22

2029年
（万元）
550.86

5. 根据2025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董事会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修订前

第三章 本计划的管理机构
三、监事会是本计划的监督机构，负责审核激励对象的名单，就
本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表意见，并对本计划的实施是否符合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进行监督。
四、独立董事应当就本计划向所有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五、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方案之前对其进行变更
的，需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监事会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六、公司在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前，需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监
事会应当就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发表明
确意见。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本激励计划安排存在差

异，监事会（当激励对象发生变化时）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七、激励对象在行使权益前，需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监事会应
当就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行使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发表

明确意见。

第四章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预留权益不重复授予，逾期未授予的，预留权益失效。预留授予
部分的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
确定，经董事会提出、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
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预留权

益失效。
三、激励对象的核实

（三）公司监事会将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
见，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前5日披露监事会对激励
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经公司董事会调整的激励对

象名单亦应经公司监事会核实。

第十一章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生效程序

（二）监事会应当就本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是否存在
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意见。公司聘请的律
师事务所对本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并与本激励计划草案
同时公告。公司将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本计划的可行性、是否
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损害公司利益以及对股东利益的

影响发表专业意见。
（四）公司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途径，
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
监事会应当对本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
见。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计划前5日披露监事会对激励

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况的说明。
（六）公司股东大会在对本激励计划进行投票表决前，独立董事
应当就本激励计划向所有的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并且公司在
提供现场投票方式时提供网络投票的方式。股东大会应当对

《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进行表决，并经出
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单独统计并披露除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情况。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程序

（三）监事会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获
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四）公司监事会应当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核实并发表意见。

（五）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本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监
事会（当激励对象发生变化时）、律师事务所、独立财务顾问应当

同时发表明确意见。
三、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程序

（一）在解除限售日前，公司应确认激励对象是否满足解除限售
条件。董事会应当就本计划设定的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进行
审议，监事会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
解除限售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对于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统一办理解除限售事宜，对于未满足条件
的激励对象，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次解除限售对应的限制性

股票。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实施情况的公告。
四、本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程序

3.监事会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
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意

见。

修订后
第三章 本计划的管理机构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是本计划的监督机构，负责审
核激励对象的名单，就本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
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表意见，并对本计划的实施
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进

行监督。
四、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权激励方案之前对其进行变更的，
需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应当就
变更后的方案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独立意见。
五、公司在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前，需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应当就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获
授权益的条件发表明确意见。若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本激
励计划安排存在差异，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当激励对

象发生变化时）应当发表明确意见。
六、激励对象在行使权益前，需召开董事会进行审议，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应当就本激励计划设定的激励对象行使权益

的条件是否成就发表明确意见。
七、如本激励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根据最新监管规则取消监事会
后，则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按照监管相关规则履行相关职

责。
第四章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二、激励对象的范围
预留权益不重复授予，逾期未授予的，预留权益失效。预留授予部
分的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12个月内确
定，经董事会提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发表明确意
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
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

对象的，预留权益失效。
三、激励对象的核实

（三）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将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审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并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激励计划前 5
日披露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
示情况的说明。经公司董事会调整的激励对象名单亦应经公司董

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核实。

第十一章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程序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生效程序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应当就本计划是否有利于公
司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发表
意见。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对本激励计划出具法律意见书，并
与本激励计划草案同时公告。公司将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对本计
划的可行性、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损害公司利益以及

对股东利益的影响发表专业意见。
（四）公司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途径，在
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应当对本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审
核，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计划前5日披
露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审核及公示情

况的说明。
（六）股东大会应当对《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的股权激励计划内容
进行表决，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单独
统计并披露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投票情况。
二、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程序

（三）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
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获授权益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

（四）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应当对限制性股票授予
日及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意见。

（五）公司向激励对象授出权益与本计划的安排存在差异时，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当激励对象发生变化时）、律师事务

所、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同时发表明确意见。
三、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程序

（一）在解除限售日前，公司应确认激励对象是否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董事会应当就本计划设定的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进行审
议，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应当发表明确意见。律师事
务所应当对激励对象解除限售的条件是否成就出具法律意见。对
于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统一办理解除限售事宜，
对于未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该次解除限售

对应的限制性股票。公司应当及时披露相关实施情况的公告。
四、本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程序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监事会应当就变更后的方案是否有利
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是否存在明显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发表意见。

二、其他修订说明

除上述修订外，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其他内容不变。公司对《北新集团建材股份

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摘要》《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管理办法》《北新集团建

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中与上述表述相关的部分内容

进行同步修订。修订后的《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 相 关 文 件 详 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站（网址：http://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修订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修订，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符合《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

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事项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9日


